
112120201 有關「V Sofa」違反商標法事件(商標法§36Ⅰ①、§95③、

§97)(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1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) 

 

爭點： 

1. 二商標圖樣皆含有相同不具識別性之部分，其近似之判斷與合理

使用之認定。 

2. 商標申請階段經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告知與據爭商標近似，經陳

述意見後核准，其後之使用行為，是否有商標侵權之故意？ 

 

判決附表一商標(即系爭商標) 

 

註冊第 01596547 號 
第 10 類「按摩器、電氣美容儀器、
腳底按摩器、電子按摩減肥器、電動

按摩椅、電動按摩椅墊、電動按摩
床、搖擺機、氣血循環機、揉捏機、

醫療用護具、醫療用護腰、束腹帶」
商品 

 

 

註冊第 01642748 號 
第 10類「醫療器具、醫療儀器、按
摩器、電氣美容儀器、電子針灸器、

物理治療器具、腳底按摩器、電子按
摩減肥器、電動按摩椅、電動按摩椅

墊、電動按摩床、搖擺機、氣血循環
機、揉捏機、電位治療器、醫療用電

刺激帶、醫療用護具、醫療用護腰、
束腹帶、熱氣治療器具」商品 

判決附表二 

編

號 

商標名稱及圖樣 商標權人 商標註冊審定

號 

商標權

期間 

商品/服務名稱 

1 輝葉 V sofa 和興國際

企業有限

公司 

第 02065087 號 119 年 6

月 15 日 

按摩器；美容用

按摩器；帶式按

摩器；腳底按摩



 

器；電子按摩減

肥器；電動按摩

椅；電動按摩椅

墊；按摩棒；電

動按摩床。 

2 V sofa 設計字 

 

和興國際

企業有限

公司 

第 02062053 號 119 年 5

月 31 日 

按摩器；美容用

按摩器；氣功

機；指壓器；帶

式按摩器；電氣

美容儀器；腳底

按摩器；電子按

摩減肥器；電動

按摩椅；電動按

摩椅墊；搖擺

機；按摩棒；按

摩用手套；氣血

循環機；揉捏

機；電動按摩

器；醫療用熱氣

振動按摩器；振

動按摩器；床用

振動按摩器；電

動按摩床。 

相關法條：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95 條第 3 款、第 97 條 

案情說明 

  上訴人(即自訴人)主張其商標「ISOFA」、「isofa」已形成一獨立

之字義或構成一標語，原判決竟將二商標拆解或割裂而取其中一二字

詞為比對，並依此錯誤方式得出錯誤結論；原判決對於自訴人商標業

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慧局）定為著名商標並列入近 5 年著

名商標名錄及案件彙編等重要事實及證據漏未審酌；被告使用之「輝

葉 V sofa」、「V Sofa」商標，與自訴人上開二系爭商標組成方式相

同，且因使用之外文詞彙相同，故讀音亦屬相似，容易使相關消費者



產生二商標之使用人為同一，或彼此存在關係企業、授權關係、加盟

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，或為系列商標之印象。又被告與自訴人同為電

動按摩椅等健康器材販售與開發界之同業領域，且存在於電動按摩椅

市場上甚久時間，自無不清楚自訴人公司之行銷策略或商標特色之

理。原判決認定被告等 2 人並無侵害自訴人之商標權，實有違誤，

請求撤銷原判決，另為適法判決云云。 

 

判決主文 

上訴駁回。 

<判決意旨> 

一、 經本院審酌本案相關事證後，認原審判決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

及結論並無違誤。另就被告有無侵害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

權之故意及犯行，補充理由如下： 

(一) 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係指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

誠實信用方法，提供商品或服務本身的有關資訊，而非作為商

標使用之使用行為。又商標合理使用，包括描述性合理使用及

指示性合理使用兩種。所謂描述性合理使用，指第三人以他人

商標來描述自己商品或服務之名稱、形狀、品質、性質、特性、

產地等，此種方式之使用，並非利用他人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

來源之功能，純粹作為第三人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，商標權

人取得之權利，係排除第三人將其商標作為第三人指示自己商

品或服務來源之使用，第三人所為之使用既非用以指示來源，

即非屬商標權效力拘束範圍。本件被告使用如附表二所示商標

圖樣與自訴人使用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圖樣，相似處僅在大寫或

小寫英文字體「SOFA」(沙發)，然 SOFA(沙發)為國人習知習見

之英文單字，使用於按摩器、按摩椅商品，消費者易視為商品

之描述性說明。又自訴人如附表一編號 1 至 2 所示商標圖樣均

有大寫或小寫之英文字母「ISOFA」，附表一編號 2 所示商標於



英文字母左側有按摩椅側面造型圖。而被告如附表二所示商標

圖樣均有大寫或小寫之英文字母「VSOFA」，附表二編號 1 所示

商標英文字母左側併列有未經設計之中文「輝葉」，附表二編

號 2 所示商標字母 V 大於其後之 SOFA 較為突出。上開自訴人與

被告使用之商標整體寓目之印象，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印

象較深者在於「I」或「i」之英文字首及按摩椅側面造型圖，

被告如附表二所示商標印象較深者則在英文字首「V」，且

「isofa/ISOFA」予人科技、智慧沙發之意象，而「VSOFA」則

予人勝利、活力沙發之聯想。是自訴人與被告上開商標，自外

觀、讀音及觀念以觀，而於異時異地隔離整體或主要部分觀察，

均有明顯差異，兩者應不構成近似之商標。又自訴人使用如附

表一所示商標圖樣大多與「FUJI 富士」字樣併同呈現，此有廣

告刊登資料在卷可稽，而被告使用如附表二所示商標圖樣，亦

多與「輝葉」商標、「輝葉 HUEI YEH 及圖」商標併同使用，此

有相關銷售網頁資料在卷可參，是自訴人與被告按摩椅品牌及

商標均經各自行銷推廣，二者商標之使用均與自身公司品牌及

所屬商標緊密連結，堪認二者商標均為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

關消費者所知悉，二者商標商品在市場併存之事實已為相關消

費者所認識，應不會混淆誤認兩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而

有關聯之來源。 

(二) 自訴人雖主張其如附表一所示註冊商標為著名商標，並提出智

慧局著名商標一欄表及 108 年至 109 年 9 月間「愛沙發」、

「iSofa」銷售台數、金額統計表及廣告行銷製作費用以實其

說，然觀諸上開自訴人所註冊之著名商標名稱為「iSofa 愛沙

發及圖」，與本案自訴人所提出之如附表一所示註冊商標均不

同，復觀之自訴人提出之 108 年至 109 年 9 月間「愛沙發」、

「iSofa」銷售台數及金額統計表及廣告行銷製作費用，此為公

司內部資料，實際情況不明，且大部分出售之商品均標示為自

訴人另案註冊之愛沙發商標，又上開資料，僅可知自訴人銷售



商品之台數、銷售金額及廣告行銷費用，尚無從得知自訴人銷

售該等商品之市場占有率、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知名度或予相

關事業或消費者熟悉之程度為何，尚不足以證明自訴人如附表

一所示商標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屬著名商

標。 

(三) 再按「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，為行銷目的而有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

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：(一)於同一商品或服務，使用相同之註冊

商標或團體商標者。(二)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用相同之註

冊商標或團體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。(三)於

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

之商標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。」商標法第 95 條定

有明文。又欲取得商標權、證明標章權、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

標權者，應依商標法申請註冊；商標法所稱商標之使用，指為

行銷之目的，而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，持有、陳列、

販賣、輸出或輸入商品，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，

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，或以數位影

音、電子媒體、網路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

商標，商標法第 2 條、第 6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依上開規定可

知，商標之使用應具備下列要件：(1)使用人須有表彰自己之商

品或服務來源之意思；(2)使用人需有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；

(3)需有標示商標之積極行為；(4)所標示者需足以使相關消費

者認識其為商標。是商標法第 95 條所指之行為態樣於「同一或

類似之商品或服務，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者」之情形當係指

在該商品、服務上從事「標示商標」之作為。又按「明知他人

所為前二條商品而販賣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、陳列、輸出或輸

入者前條商品而販賣、意圖販賣而陳列、輸出或輸入者，處 1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。透

過電子媒體或網路方式為之者，亦同」，商標法第 97 條復有明



文。綜合上開法條可知，商標法第 95 條第 3 款之侵害商標權罪，

係以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

或服務，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，為其構成要件；惟

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；過失行為之處罰，以有特別規

定者為限，刑法第 12 條定有明文。而商標法第 95 條之侵害商

標權罪，並無處罰過失行為之特別規定，自須以行為人出於故

意侵害商標權之行為，始能成罪。如行為人欠缺此項主觀要件，

縱其行為有所過失，而造成侵害他人商標權之結果，要屬民事

損害賠償之問題，尚無從以商標法第 95 條規定相繩。而該當商

標法第 97 條之販賣仿冒商標商品罪之前提，其主觀構成要件，

亦應以行為人「明知」為前提，若行為人「非明知」，即不得

以該罪名相繩。準此，行為人除須在客觀上有販賣、意圖販賣

而陳列或輸出、輸入仿冒商標商品之行為以外，就其所販賣、

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輸出、輸入者係屬仿冒商標商品乙節，在主

觀上更須有所「明知」（直接故意），否則仍屬不能成立本條

犯罪；又所稱之「明知」（直接故意），乃指行為人對於構成

犯罪之事實，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而言（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

規定參照），設若行為人對構成犯罪之事實，在主觀之心態上，

僅係有所預見，而消極的放任或容任犯罪事實之發生者（即間

接故意，刑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），則其仍非商標法第

97 條之罪所欲規範處罰之對象。 

(四) 被告向智慧局申請註冊如附表二編號 1 所示之「輝葉 V sofa」

商標及附表二編號 2 所示之「V Sofa 設計字」，曾經智慧局以

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告知與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商標相同或

近似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，嗣經被告提出陳述意見

書，並經「輝葉」商標所有人出具商標並存註冊同意書後，而

經智慧局核准審定在案，此有智慧局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、商

標並存註冊同意書、智慧局 109 年 4 月 22 日(109)智商 4038

字第 00000000000號函及 109年 5月 5日(109)智商 20735字第



00000000000 號函在卷可稽。又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商標並

非著名商標，已如前述，可知自訴人之商標並非一般社會大眾

所知，而被告主觀上認為其係使用經合法註冊之商標，難謂其

主觀上有侵害或仿冒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故意，洵然甚

明。 

二、 綜上所述，原審法院從本案之卷證資料及證據，認被告鄭○恩、

鄭○孚未涉犯商標法第 95 條第 3 款之侵害商標權及同法第 97

條之販賣仿冒商標商品之犯行，而為被告等無罪之諭知，並無

違誤。自訴人猶執前詞上訴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，請求撤銷改

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 


